
 102.1.10-101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課程委員會通過

101.05.10-100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課程委員會通過

授課 實習 授課 實習 授課 實習 授課 實習 授課 實習 授課 實習 授課 實習 授課 實習

中文閱讀與寫作(一)(二) 4 4 2 2

英文(一)(二)(三)(四) 8 8 2 2 2 2

大學之道 2 2 2

合計 14 14 學分 / 時數

六大核心通識(至少選修

三種領域)
12 12 2 2 2 4 2

跨領域通識 6 6 2 2 2

合計 18 18 學分 / 時數

觀光暨休閒概論 2 2 2

餐旅概論 2 2 2

餐旅業環境保護概論 2 2 2

統計與電腦應用 2 2 2

服務講演與簡報技巧 2 2 2

校內實習(一) 1 2 2

餐旅衛生與安全管理 2 2 2

校內實習(二) 1 2 2

餐旅企業參訪研習(一) 1 2 2

校內實習(三) 1 2 2

餐旅企業參訪研習(二) 1 2 2

校內實習(四) 1 2 2

專業能力檢定 1 2 2

校外實習(一)(二)(三) 9 9 9

實習寫作(一) 1 1 1

校外實習(四)(五)(六) 9 9 9

實習寫作(二) 1 1 1

旅館管理 2 2 2

餐旅服務技術與實習 2 4 1 3

房務管理與實習 2 4 1 3

旅館行銷 2 2 2

旅館設備與備品清潔維

護
2 4 1 3

客務管理與實習 2 4 1 3

飲料與調酒實習 2 4 1 3

旅館財務報表分析 2 2 2

旅館資訊系統 2 2 2

溫泉水質管理 2 2 2

渡假旅館經營管理 2 2 2

旅館管理會計 2 2 2

旅館服務品質管理 2 2 2

芳香療癒經營 2 2 2

餐旅採購 2 2 2

人力資源管理 2 2 2

旅館成本控制 2 2 2

旅館法規 2 2 2

旅館創新企業專題講座 2 2 2

旅館創新專題講座 1 1 1

合計 78 95 學分 / 時數

18 18 學分 / 時數

軍訓(一) (0) (2) (2) 學分另計

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

課程-防衛動員
(0) (2) (2) 學分另計

體育 (0) (8) (2) (2) (2) (2) 學分另計

勞作教育 (0) (2) (1) (1) 學分另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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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101學年度新生起實施

桃園創新技術學院日間部四年制  餐旅管理系旅館管理組  科目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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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8 145 學分 / 時數

  

101.05.10-100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課程委員會通過

授課 實習 授課 實習 授課 實習 授課 實習 授課 實習 授課 實習 授課 實習 授課 實習

商業廚房概論 2 2 2

旅館空間美學講座 2 2 2

旅館設備與備品清潔維

護
2 2 2

旅館人文藝術講座 2 2 2

實用旅館日語 2 2 2

會議管理 2 2 2

旅館工程維護與管理 2 2 2

消費者心理學 2 2 2

分時渡假旅館經營管理 2 2 2

進階旅館日語會話 2 2 2

旅館網路行銷 2 2 2

旅館事故與案例探討 2 2 2

旅館商品企劃 2 2 2

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 2 2 2

旅館組織行為 2 2 2

旅館網路行銷 2 2 2

休閒住宿產業管理 2 2 2

旅館管理個案研究 2 2 2

顧客關係管理 2 2 2

旅館連鎖經營管理 2 2 2

俱樂部管理 2 2 2

旅館顧客抱怨處理 2 2 2

民宿創新經營與管理 2 2 2

國內餐旅企業參訪 1 2 1

海外餐旅企業參訪 1 2 1

專業選修(至少應修) 18 18 2 2 2 2 2 8

1.本系最低畢業學分128學分，共同必修14學分，通識選修18學分，專業必修78學分，專業選修18學分。

2.校內實習4學分(詳見餐旅管理系校內實習辦法)。

3.旅館組同學必須在校期間考取 2張以上餐旅相關證照，並觀摩 2次以上台北旅展活動（每次需繳交參觀票根與當事人在會場內與當年度

活動招牌合照電子檔照片各一張，給導師彙整，每張電子檔照片最少需有20字以上的概述說明），始可畢業。

4.校外實習分發評分標準是以 1、 2年級(共四學期)操性與學業成績各佔10﹪、校內實習成績佔30﹪、餐飲服務技巧與房務管理成績佔20

﹪、以及導師斟酌分數15%(包含缺曠課記錄、服裝儀容、禮貌、學習態度、傑出表現或功績等)，系實習輔導委員佔15﹪。

5.校外實習時間為連續一年，於3年級下學期至4年級上學期各半年的時間，每學期共修10學分(校外實習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各3學分

與學期間必修實習寫作一、二各1學分，實習寫作課程的授課方式則是集中2週返校上課，一次2小時)。

6.大學部學生須通過中文及英文能力檢定，未通過者需參加補救教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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